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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A SANJIANG FINE CHEMICALS COMPANY LIMITED 
中國三江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

   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 (股份代號: 2198) 
 

  澄清公告– 
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

 
茲提述中國三江精細化工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6 年 8 月 29 日之截至
2016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（「2016 中期業績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
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2016 中期業績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 
 
本公司注意到 2016 中期業績公告中存在若干筆誤，並謹此作出下列澄清： 
 
於 2016 中期業績公告第 12 頁，本公司於簡明綜合財政報表附注 7 披露了合資企
業的業績，而合資企業的業績應作如下修改（修改部份已加注雙劃線）： 
 

合資企業的業績： 
 截至 2016年 

6月 30日止六個月 
 截至 2015年 

12月 31日止年度 
      
 美福碼頭 美福石化  美福碼頭 美福石化 
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
 （1月至 4月） 
  
收益 - 1,252,290  29,976 2,678,626 
利息收入 - 11,537  347 14,164 
銷售成本 - (1,029,035)  (4,240) (2,340,705) 
折舊及攤銷 - (40,894)  (3,671) (96,560) 
利息開支 - (62,739)  - (124,634) 
所得税開支 - (31,557)  (5,941) (27,764) 
期内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- 95,689  17,609 75,214 
已收股息 - -  - - 

 
除上述筆誤之更正外，2016 中期業績公告之內容及所載之資料概無變更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中國三江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

主席兼執行董事 
管建忠 

 
中國，2016年8月30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管建忠先生、韓建紅女士、牛
瑛山先生及韓建平先生以及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，分别为沈凯军先生、裴愚女士
及孔良先生。 

「 

」 


